
浙服协字〔2020〕03号 

 

关于推荐参加富怡·第六届全国十佳服装制版师大赛的通知 

各地市服装行业协（商）会： 

根据中国服装协会《富怡·第六届全国十佳服装制版师大赛的

通知》（中服协〔2020〕018号）文件（附件2）精神，第六届全国

十佳服装制版师大赛将于2020年11月中下旬在上海国际时尚教育中

心举行。经研究决定，本届大赛的我省参赛选手由各地市服装行业

协（商）会和省协会版师分会根据通知要求择优推荐，经省协会秘

书处审核、汇总后报送全国大赛组委会。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赛人员及条件： 

在浙江省内所有服装企业、设计工作室、服装院校等相关机构

从事服装制版工作、具有三年以上服装制版经验的中国籍职工均可

报名参赛。 

注：参赛选手不能连续三届参赛；已获得上一届“全国十佳服

装制版师”称号的选手不能参加本届大赛。 

二、各地市推荐名额分配表： 

受疫情影响，本届大赛参加决赛的总名额调整为75人，其中浙



江地区为15人。浙江各地市推荐名额分配如下：（秘书处可根据报

名情况适当调整） 

地区 名额 

 

地区 名额 

杭州市 2 绍兴市 
1 

宁波市 3 金华市 

温州市 2 衢州市 

1 嘉兴市 1 舟山市 

湖州市 1 丽水市 

台州市 1 制版师分会 3 

三、报名方式： 

1、报送时间：请各地市服装行业协（商）会于9月28日前将选

手报名表（附件1）报送至浙江省服装行业协会秘书处（报名表要求

纸质和电子版）。 

2、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江干区城星路89号尊宝大厦银尊2604室。 

联系人：蒋楠 13588209896     夏苏文 15958019628 

电话：0571-87214196 

邮箱：zjfx1994@163.com     QQ:1670281784 

 

附件1：富怡·第六届全国十佳服装制版师大赛决赛选手报名表 

附件2：富怡·第六届全国十佳服装制版师大赛的通知 

 

 

浙江省服装行业协会 

2020年8月13日 



附件1： 

富怡•第六届全国十佳服装制版师大赛决赛 

选手报名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年 月 日 

姓   名  出生年月  

照片 
性   别  民   族  

学   历  身份证号  

技术等级  工作年限  

工作单位  职务  

通信地址  邮编  

手    机  电话  

电子信箱  微信号  

请选择制版和立裁门类 □男装      □女装    （限选一项） 

请选择制版软件 □富怡      □力克    （限选一项） 

工作单位意

见 

 

 

                            年   月   日 

各地市服装

行业协(商)

会 意 见 

 

 

                            年   月   日 

省 、 自 治
区、直辖市 
服 装 协
（ 商 ） 会 
意 见 

 
 

                            年   月   日 

备注：1. 此表为最终决赛选手报名表，提交此表的选手请准时参赛； 

2. 此表一式两份于2020年9月28日之前报送至浙江省服装行业协会秘书处。 



附件2： 



 

 



 

富怡•第六届全国十佳服装制版师大赛组委会 

成员名单 

 

一、组委会 

主  任：陈大鹏 

副主任：杨金纯 

成  员：赵雅彬、吴立、杨帅、刘连红、王清才、王翀、

宋德武、孙金海、郁冰、沈茉莉、陈洁庚、赵华、管秀华、刘

建国、李刚、林友松、李延功、卜晓强、丁宁、陈尚福、杨淑

琼、王崇良、赵建滨、张同智（排名不分先后） 

 

 

二、 组委会办公室 

主  任：赵雅彬 

副主任：王  延 

 

 

 

 

 

 

 

 

 

 

 

 



全国十佳服装制版师大赛实施方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全国十佳服装制版师大赛是中国服装协会主办的重要行业赛事，旨在加

快高技能人才培养，进一步推动全国服装样版制作领域的研究创新和技能型人

才队伍的建设。 

第二条 全国十佳服装制版师大赛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原则，面向全国服装

行业评选和推介优秀技术人才。 

第三条 全国十佳服装制版师大赛于2013年举行首届大赛，2016年以前每年举办

一次，2017年全国十佳服装制版师大赛已升级为国家级技能竞赛，“国赛”每

两年举办一次。“国赛”间隔年度继续以“全国十佳服装制版师大赛”名称举

办该项赛事，即两年为一届。 

第二章 参赛对象及条件 

第四条 参赛对象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 

2、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服装企业、设计工作室、服装院校等相关机构从事服

装制版工作的人员。 

第五条 参赛条件 

1、能够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严格

遵守国家的宪法、法律、法规。 

2、要求有三年以上的服装制版工作经验。 

3、参赛者应由所在单位推荐。 

4、“全国十佳服装制版师大赛”参赛选手不能连续三届参赛。 

5、已获得上一届“全国十佳服装制版师”荣誉称号的选手不能参加本届大

赛。 

第三章 机构设置 

第六条 大赛由中国服装协会主办，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服装行业协（商）

会协办，成立全国十佳服装制版师大赛组委会，组委会下设大赛办公室，负责

大赛的日常组织和协调工作，大赛办公室设在中国服装协会会员部。 

第七条 全国十佳服装制版师大赛成立评审委员会（简称审委会），聘请业内权



威人士及专家组成，审委会设主席一名。审委会为大赛的终评机构。 

第四章 评审程序和办法 

第八条 报名：参加大赛的选手应向所属单位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服装行业

协（商）会提交相关报名材料。大赛组委会办公室不接受个人报名。 

第九条 初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服装行业协（商）会根据本地实际组织初

赛，初赛办法可参照决赛评审细则，初赛名单确认后在规定时间内报送给大赛

组委会办公室。 

为保证参加决赛选手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推荐的参

加决赛的选手最多不能超过15人，且同一家单位不能超过2人。 

第十条 决赛：决赛为现场考评，分男装、女装两个门类，进行理论和实际操作

两部分考核，理论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20%，实际操作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80%，

满分100分，考核内容包括服装CAD制版（30分）、样衣制作（25分）、立体裁

剪（25分）、理论考试（20分）四个考核部分。 

其中，服装制版考核为服装CAD制版，制版软件为：富怡服装制版软件V9.0

或力克服装制版软件Modaris V8r1，选手可任选其一。选择相关服装制版软件

的选手，可与对应的软件公司联系赛前培训事宜。 

第五章 奖励办法 

第十一条 在全国决赛中排名前十名的选手，由中国服装协会授予“十佳服装制

版师”荣誉称号，并颁发奖杯和荣誉证书。 

第十二条 在全国决赛中排名第十一名至第三十名的选手，获得全国十佳服装制

版师大赛“优秀奖”，并颁发优秀奖证书。 

第十三条 全国十佳服装制版师大赛设“优秀组织奖”，针对组织工作表现突出

的相关单位颁发荣誉证书。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其他未尽事宜，通过召开组委会办公会议讨论决定。 

第十五条 本方案由全国十佳服装制版师大赛组委会制定。 

第十六条 本方案最终解释权归全国十佳服装制版师大赛组委会所有。 

 

全国十佳服装制版师大赛组委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 


